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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质量技术监督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经国务院批

准，质检总局于2014年10月30日公布了《质检总局关于修订〈特种设备目录〉的公告》（
2014年第114号），新修订的《特种设备目录》（以下简称新目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同时《关于公布〈特种设备目录〉的通知》（国质检锅〔2004〕31号）和《关于增补特种
设备目录的通知》（2010年22号）（以下简称原目录）予以废止。为确保规范有效的实施
新目录，现就有关问题提出以下意见，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关于特种设备的监管范围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九十九条对各类特种设备的基本概念进行了描述。在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规定的基本概念内，新目录以定义和列表的形式，明确了纳入
监管的特种设备类别、品种的具体范围。自新目录施行之日起，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按
照职责分工，负责对新目录范围内的特种设备进行安全监督管理。
二、关于原目录之内、新目录之外的特种设备
对于原目录之内、新目录之外的特种设备，新目录施行前已经进入程序的行政许可、

检验检测、监督检查、行政处罚、事故调查处理等工作，处理意见如下：
（一）使用登记。已经受理、未发放证书的，登记机关应终止登记程序，并告知使用

单位该设备不再纳入特种设备监管范围，提醒其加强安全管理；涉及收费的，退回相关费
用。新目录施行后，原目录之内、新目录之外特种设备的使用登记证不再有效。登记机关
应对现有在用特种设备档案和数据库逐步进行清理，将新目录之外的特种设备档案和数据
单独存储，将失效的使用登记证以适当方式予以公告。自2015年开始，新目录之外的特种
设备不再纳入特种设备统计范围。
（二）生产单位许可、检验检测机构核准、作业人员资质认定。已经受理、未完成证

书签发的，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应依法终止许可程序，并通知申请单位或申请人。许可程序
终止后，涉及鉴定评审、考试收费的，鉴定评审机构、考试机构应与申请单位或申请人协
商退回相关费用。
（三）设计文件鉴定、监督检验、定期检验、型式试验。已经报检、未完成报告（证

书）签发的，检验检测机构应征求生产单位、使用单位意见，由其决定是否继续开展相关
工作。生产单位、使用单位需要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的，检验检测机构应继续开展并出具委
托检验报告，否则，检验检测机构应终止相关流程，涉及收费的，应与生产单位、使用单
位协商退回相关费用。已经完成报告（证书）签发、未出具相应报告（证书）的，检验检
测机构应继续出具相应报告（证书），并告知生产单位、使用单位该设备不再纳入特种设
备监管范围。
（四）监督检查。已经出具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未完成整改的，不再对整改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通知行政相对人该设备不再纳入特种设备监管范围，提醒其加强安全管
理，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向当地安委会或政府报告。
（五）事故调查。新目录施行前发生的事故，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正在进行调查处

理的，应继续完成调查处理工作，纳入特种设备事故统计范围。新目录施行后，不再列入
特种设备事故。
三、关于分类方式调整及类别、品种名称变化的特种设备
新目录对原目录中部分特种设备的分类方式进行了调整，部分类别、品种名称发生了

变化，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对照新目录与原目录涉及分类方式调整及类别、品种名称
变化的对应关系表（见附件）进行监管。检验检测机构核准项目按照特种设备的对应关系
相应进行调整。新目录施行后，签发的许可（核准）证、作业人员证，按照新目录名称颁
发。新目录施行前，生产单位、气瓶和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单位、检验检测机构以及作业
人员已经取得的相应证书（报告）在有效期内继续有效，质检总局公布的鉴定评审机构的
鉴定评审项目、范围继续有效。新目录施行前，已经办理使用登记的特种设备，原特种设
备代码不变；新目录施行后，办理使用登记时，按照新目录的代码编制特种设备代码。
四、其他有关问题
（一）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特种设备范围与新目录不一致

的，以新目录为准。
（二）总局和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和新目录，陆续调整行

政许可、检验检测、监督检查、事故调查处理等安全技术规范、规范性文件及相关规定，
修改行政许可相关信息化系统。
 
附件：新目录与原目录涉及分类方式调整及类别、品种名称变化的对应关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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